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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3〕第 129 号 
 

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1 月 31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，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对公司立案。同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

于收到北京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》称，经查，公司于 2019 年、

2021 年以预付款等名义向供应商北京顺联科技有限公司、北京

云栖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合计转账 2,956万元、1,542 万元，上述

款项后续均转入大股东王东辉控制的北京极至科技有限公司账

户。上述事项构成关联方资金占用。我部对此高度关注，请你公

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作出说明： 

（1）2021 年 1月 16日，你公司披露《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

预案》。请你公司说明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情况，并结合《上市

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》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，说明立案调查

对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影响。请你公司律师对上述事项

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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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控制权变更的

进展公告》，截至公告披露日，山东经达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山东经达”）直接持有你公司股份比例为 8.06%，

享有表决权股份比例为 20.93%。请你公司结合山东经达与王东

辉、吴敏前期签订《股份转让框架协议》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的

相关内容，补充说明立案调查对你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的影响。

请你公司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（3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具体情况，包

括但不限于占用期限、归还时间等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3 年 2 月 10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

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

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3 年 2 月 3 日 


